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申万菱信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申万菱信新动力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３１０３２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欧庆铃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张鹏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欧庆铃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１１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９

过往从业经历

曾历任华南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副教授，广州证券研究中心常务副总

经理，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副总监、金鹰优选基金经理，万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总监，万家公用事业基金、万家双引擎基

金、万家

１８０

基金、万家精选基金基金经理等职位。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加入申

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

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２１０００１

金鹰优选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５１９１８０

万家

１８０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１６１９０３

万家公用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５１９１８３

万家双引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

日

５１９１８５

万家精选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博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０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４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增加提案的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收到公司股东江苏爱

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四个临时提案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

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

事项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

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采取特别偿债措施的议案》）， 要求公司董事会将上述提案提交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发出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议案和变更投票方式的通知》。

２

、除上述情形外，本次会议无其他新增议案，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２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勤丰路

１０１５

号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承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１８

人，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１２２

，

３９１

，

０７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１．１９６％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

１３

人，拥有及代表的

股份为

２６７

，

９０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４％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青海蓓翔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２

，

２２２

，

６７３

股同意，

１６８

，

４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 该议案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青海蓓翔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２

，

２２２

，

６７３

股同意，

１６８

，

４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青海蓓翔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２

，

２２２

，

６７３

股同意，

１６８

，

４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 该议案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２

，

２２２

，

６７３

股同意，

１６８

，

４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股数占实际出席股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该议案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１

、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

１２２

，

２２２

，

６７３

股同意，

１６８

，

４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股数占实际出席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

１２２

，

２２２

，

６７３

股同意，

１６８

，

４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股数占实际出席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３

、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

１２２

，

２２２

，

６７３

股同意，

１６８

，

４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股数占实际出席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４

、债券利率及确定

表决结果：

１２２

，

２２２

，

６７３

股同意，

１６８

，

４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股数占实际出席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５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

１２２

，

２２２

，

６７３

股同意，

１６８

，

４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股数占实际出席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６

、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

１２２

，

２２２

，

６７３

股同意，

１６８

，

４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股数占实际出席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７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

１２２

，

２２２

，

６７３

股同意，

１６８

，

４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股数占实际出席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８

、回售和赎回安排

表决结果：

１２２

，

２２２

，

６７３

股同意，

１６８

，

４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股数占实际出席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９

、担保安排

表决结果：

１２２

，

２２２

，

６７３

股同意，

１６８

，

４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股数占实际出席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１０

、发行债券的上市

表决结果：

１２２

，

２２２

，

６７３

股同意，

１６８

，

４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股数占实际出席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１１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

１２２

，

２２２

，

６７３

股同意，

１６８

，

４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股数占实际出席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

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２

，

２２２

，

６７３

股同意，

１６８

，

４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股数占实际出席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

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采取特别偿债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２

，

２２２

，

６７３

股同意，

１６８

，

４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同意股数占实际出席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议案表决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二）鉴证律师：许志刚、邹晓冬

（三）结论意见：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５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00

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８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时在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沂蒙创业园区办公楼六楼第四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和直接送达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应到董事

５

人，实到董事

５

人。 董事长高文班、董事高进华、井沛花、

独立董事武希彦、刘洪渭出席会议并表决。 公司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高文班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

１

）同意聘任高文靠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７

日，简历请见附件。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２

）同意聘任杨其洪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７

日，简历请见附件。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３

）同意聘任章金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７

日，简历请见附件。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财务部经理祖林海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７

日，简历请见附件。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公司审计部经理唐绍文先生接替王琳娜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专职

负责公司内部审计相关工作。 王琳娜女士继续在公司内部审计部门担任职务。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临沂史丹利化肥销售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清晰业务管理结构，紧抓市场机遇，加强复合肥销售的战略性布局，扩大产品销售的业

务规模，促进公司品牌的快速发展，同时提高规模效益和增强抗风险能力，公司决定投资人民

币

３００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临沂史丹利化肥销售有限公司；决定委派张磊为临沂史丹利化肥

销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委派密守洪为临沂史丹利化肥销售有限公司监事。

公司《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临沂史丹利化肥销售有限公司的公告》请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告的详细内容，此公告将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为了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简化会计核算流程，同意公司依照企业

会计准则等相关会计法规的规定，对应收款项的坏帐准备计提范围进行变更。 本次会计估计

变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董事会认为，公司此次对应收款项的坏账计提范围进行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实际情况。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更能够准确

地反映公司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能够提供更准确、更可靠的会计信息。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针对应收款项的坏帐准备计提范围进行的变更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此次变更能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

必要性、合理性原则，变更依据真实、可靠。 经审慎判断，同意公司变更上述会计估计。

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请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告的详细内容，此公告将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备案制度

＞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及山东证监

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工作的监管通函》的相关规定，现对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备案制度》进行修订。 详细内容请见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附件：

本次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高文靠先生，中国国籍，男，

１９６２

年

４

月出生，汉族，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职称。

１９８１

年

参加工作，先后担任临沂市运输公司干事、副处长、副总厂长、副经理；临沭县华丰化肥有限公

司副经理、生产厂长；现任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总监。

截止目前，高文靠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６

，

０２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高文靠先生

与高文班、高进华、古龙粉、高英、高文安、高文都、高文秋共同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高文靠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杨其洪先生，中国国籍，男，

１９７５

年

６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在读。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先后担任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副经理；德隆畜牧业投资有限公司

营销部经理；北京博之博营销咨询有限公司高级咨询师，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进入史丹利化肥股份有

限公司，担任公司企业管理部及人力资源部总监至今。

截止目前，杨其洪先生不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章金明先生，中国国籍，男，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出生，汉族。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先后担任北京丰

收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高级咨询师、资深咨询师，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进入史丹利化肥股

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销售总监至今。

截止目前，章金明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章金明先生与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祖林海先生，中国国籍，男，

１９７４

年

６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参

加工作，先后担任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碘盐厂财务科长；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

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进入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任公司财务部经理至今。

截止目前，祖林海先生不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８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时

３０

分在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沂蒙创业园区办公楼六楼第四会议室召开。会议

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和直接送达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

监事

４

人，实到监事

４

人。 监事会主席胡顺平、监事密守洪、高斌、职工代表监事王须乾出席会

议并表决。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顺平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本次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事项，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计估计变更结合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公允、更准确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监事会同意对上述会计估计的变更。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８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全资

子公司临沂史丹利化肥销售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清晰业务管理结构，紧抓市场机遇，加强复合肥销售的战略性布局，扩大复合肥销售的

业务规模，促进公司品牌的快速发展，同时提高规模效益和增强抗风险能力，史丹利化肥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决定投资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临沂史丹

利化肥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公司”）以调整现有销售部门建制。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拟设立销售公司的投

资额未超出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设立销售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临沂史丹利化肥销售有限公司（以最终工商部门核准后的公司名称为准）

注册地址：山东省临沭县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

出资来源及方式：用自筹资金以现金的方式出资

股权结构：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法定代表人：张磊

经营范围：复混肥料、复合肥料、掺混肥料、缓控释肥料、各种作物专用肥料、各类单质肥

料及原材料的销售；化肥销售相关的咨询服务和农化服务。 （以最终工商部门核准后的经营范

围为准）

治理结构：公司委派张磊担任销售公司执行董事，委派密守洪担任销售公司监事。

三、成立销售公司的意义

１

、加强渠道建设，提升战略布局，为品牌发展提供支持。 销售公司将整合公司所有销售业

务，形成统一的销售渠道对市场全方位覆盖，增强公司在复合肥行业中的竞争优势以及公司

品牌在国内市场的渠道竞争优势。

２

、加强公司品牌培养，促进销售份额扩大。 销售公司成立后，将充分利用资源平台优势，

以促进公司产品销售和提升市场份额为首要目标， 形成公司品牌和渠道资源的互补支持，促

进公司品牌的发展和销售份额的扩大。

３

、销售公司有助于挖掘现有市场资源的潜力。 公司销售系统管理架构完善，人员齐备，各

个市场的管理人员对当地市场环境熟悉，如能延伸和扩大渠道发展，进一步开拓品牌价值，将

能够更好地提升公司品牌知名度，扩大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 销售系统的整合也有利于挖掘

公司员工的工作潜力，提高工作积极性。

４

、销售公司运营后，公司的销售系统将全部置入销售公司，公司总部将专注于战略管理

职能，充分发挥公司总部的平台优势。

四、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８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１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概况

１

、变更日期：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

、变更原因：为了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简化会计核算流程，公司

依照会计准则等相关会计法规的规定，决定对应收款项的坏帐准备计提范围进行变更。 变更

后坏账估计更能反映公司应收款项真实情况和满足公司应收款项管理需要。

３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

在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团对单项金额重大（

３００

万元及以上）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

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

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对单项金额不重大（

３００

万元以下）的应收款项及经单独测试后未发

生减值的应收款项，按账龄划分为若干组合，根据应收款项组合余额的一定比例计算确定减

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一般为：

账 龄 计提比例（

％

）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下同）

５

１－２

年

１０

２－３

年

３０

３

年以上

５０

４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

在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团对单项金额重大（

３００

万元及以上）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

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

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对单项金额不重大（

３００

万元以下）的应收款项及经单独测试后未发

生减值的应收款项，按账龄划分为若干组合，根据应收款项组合余额的一定比例计算确定减

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一般为：

账 龄 计提比例（

％

）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下同）

５

１－２

年

１０

２－３

年

３０

３

年以上

５０

本公司内部及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相互之间的应收款项不计提坏账准备。

５

、审批程序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３

号

－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经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及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后执行。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范围的变更不会对公司的合并报表产生影响，只对母公司报表产生一定影

响。 根据公司第三季度报告应收款项的账龄结构和余额，变更后将增加母公司净利润

１１３７．８３

万元。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此次对应收款项的坏账计提范围进行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实际情况。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更能够准确

地反映公司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能够提供更准确、更可靠的会计信息。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本次针对应收款项的坏帐

准备计提范围进行的变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此次变更能更加客观公正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必要性、合理性原则，变更依据真实、可靠。

经审慎判断，同意公司变更上述会计估计。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此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本次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事项，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计估计变更结合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公允、更准确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监事会同意对上述会计估计的变更。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3

2011

年

12

月

17

日 星期六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

中小企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的公告

由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小企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基金（以下简称

"

华夏中小板

ETF"

）新增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长城证券

"

）为申购

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长城证券各营业网点可办理华夏中小板

ETF

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一、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截至

2011

年

12

月

17

日，华夏中小板

ETF

的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包括：中国银河证券、

国泰君安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光大

证券、华泰联合证券、海通证券、长江证券、华泰证券、华西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国都证券、国元

证券、平安证券、国海证券、兴业证券、南京证券、上海证券、齐鲁证券、东海证券、第一创业证

券、国联证券、宏源证券、中航证券、安信证券、中投证券、渤海证券、华鑫证券、信达证券、中信

金通证券、长城证券等券商。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一）长城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400-666-6888

、

0755-33680000

；

（二）长城证券网站：

www.cgws.com

；

（三）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

；

（四）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ChinaAMC.com

。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长城证券网点

长城证券在以下

29

个城市的

40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华夏中小板

ETF

的申购、 赎回

等业务：深圳、北京、上海、成都、海口、西安、仙桃、武汉、沈阳、重庆、青岛、南京、南昌、昆明、郑

州、广州、杭州、苏州、南宁、长沙、大连、唐山、合肥、呼和浩特、莆田、长春、贵阳、佛山、晋中。

证券代码：

600425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公告编号：临

2011－043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16

日

10:30

时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阿克苏林园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4

、会议召集人：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甘军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股份

201,106,663

股，占公司股本

总数

478,695,043

股的

42.0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各项议案，

议案的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网站上的《青松建化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资料》。

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经表决，

201,106,663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克州

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

、经表决，

201,106,663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新疆青

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为新疆五家渠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3

、经表决，

201,106,663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新疆青

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为乌苏市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中伦律师事务所邱猛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规

则》及《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600257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编号：

2011-037

号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2

月

16

日上午九点在湖

南省常德市洞庭大道西段

388

号九楼会议室召开。参加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人，代表股份

数额

108,664,82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5.45%

。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吕杰先生参加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关于转让湖南德海制药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以同意票

15,927,88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吕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律师见证书。该律师见

证书认为：

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415

证券简称：渤海租赁 公告编号：

2011-045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五）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15

日

－12

月

16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16

日上

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15

日

15:00

至

2011

年

12

月

16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乌鲁木齐市南湖南路

66

号水清木华

A

栋七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吕广伟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4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33061930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75.0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5

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

194,370,50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1％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3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3869142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17％

。 公司部分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逐项审议《关于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航资本有限公司、天津燕山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天津天信嘉盛投资有限

公司和天津天诚嘉弘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未计入以下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1

交易对方

同意

124213833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8.290％

；反对

2010579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591％

；弃权

149939

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119％

。 该议案获得通过。

1.2

交易标的

同意

124213833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8.290％

；反对

2010579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591％

；弃权

149939

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119％

。 该议案获得通过。

1.3

定价依据

同意

124219733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8.295%％

；反

对

2150618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702％

；弃权

4000

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03％

。 该议案获得通过。

1.4

支付方式

同意

124213833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8.290％

；反对

2043418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616％

；弃权

117100

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93％

。 该议案获得通过。

1.5

过渡期损益

同意

124213833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8.290％

；反对

2010579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591％

；弃权

149939

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119％

。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关于

<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航资本有限公司、天津燕山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天津天信嘉盛投资有限

公司和天津天诚嘉弘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未计入以下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同意

124213833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8.290％

；反对

2005079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587％

；弃权

155439

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123％

。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关于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关于海

航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航资本有限公司、天津燕山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天津天信嘉盛投资有限

公司和天津天诚嘉弘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未计入以下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同意

124213833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8.290％

；反对

2005079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587％

；弃权

155739

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123％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关于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业绩补

偿协议

>

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航资本有限公司、天津燕山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天津天信嘉盛投资有限

公司和天津天诚嘉弘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未计入以下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同意

124218333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8.294％

；反对

2000279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583％

；弃权

155739

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123％

。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

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730901112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9.705％

； 反对

20050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274％

；弃权

155739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21％

。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

2011

年

12

月

1

日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倪丽芬 李洋

3

、结论性意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

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126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51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1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徐小敏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浙江新银象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的议案》。

《对外投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126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52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拟与浙江圣达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圣达公司

"

）共同成立浙江新银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投资总额为

12,360

万元，注册资本

为

5,000

万元。 公司以现金方式投资

3,090

万元， 其中注册资本

1,25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25％

；圣达公司以现金方式投资

9,270

万元，其中注册资本

3,7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5％

。

2

、本次投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自有资金。

3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拟与浙江圣达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圣达公司

"

）共同成立浙江新银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投资额

12,360

万元，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 公司以现金方式投资

3,090

万元，其中注册资本

1,2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

；

圣达公司以现金方式投资

9,270

万元，其中注册资本

3,7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5％

。

2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1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

董事

9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

人，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投

资设立浙江新银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次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介绍

名称：浙江圣达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500

万

法定代表人：洪爱

注册地：天台县城关人民东路延伸段大桥旁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原料药、食品添加剂的生产销售

本公司与圣达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出资方式

合资公司的投资额为

12,360

万元，其中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本次投资采用货币方

式，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

2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新银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投资总额：人民币

12,360

万元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食品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以现金方式投资

3,090

万元，其中注册资本

1,2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

；圣达公司以现金方式投资

9,270

万元，其中注册资本

3,7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5％

。

3

、原浙江银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生产食品添加剂的生产销售，其

"

植物蛋白型

乳酸链球菌素

"

产品项目曾获

"200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

和

"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

等，

"

银象牌

"

乳酸链球菌素在国内和国际市场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圣

达公司以

2.06

亿元通过公开竞拍获得其资产（土地、厂房、设备等有形资产和商标、专利等无

形资产，其参考价为

2.25

亿元）。 该资产将全部注入新的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将以自有资金

1.236

亿元，不足部分以借款方式购入该资产。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合资公司投资额

12,360

万元，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 公司以现金方式投资

3,090

万元，其中注册资本

1,2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

；圣达公司以现金方式投资

9,270

万元，

其中注册资本

3,7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5％

。

2

、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由本公司提名

2

名董事候选人，圣达公司提名

3

名董事候选

人；董事长候选人由圣达公司提名。 合资公司设监事

3

名。

3

、双方同意将公开竞得的原浙江银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全部资产及专利技术和商标等

无形资产注入合资公司。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原浙江银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

"

植物蛋白型乳酸链球菌素

"

产品是天然食品防腐

剂，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

银象牌

"

乳酸链球菌素在国内和国际市场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该投

资能较快增加公司的效益。

在合资公司未产生效益前， 该投资将增加公司的资金压力和财务费用， 影响公司的收

益。 由于该投资规模有限，未来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